
关于《盐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办法》的制定说明
现将《盐城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08年9月11日，市政府印发《盐城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盐政发〔2008〕157号），在规范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行为、提高资产管理水平、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财政改革不断深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变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和《江苏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也对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规定和新要求，现行《办法》在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亟需优化完善。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位法规定，提高我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国有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拟重新修订《管理办法》。
二、制定过程
根据国务院、财政部、省政府和省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管理办法》，先后征求了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等20个部门及各县（市、区）财政局意见。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十一章七十三条，主要就适用范围及管理原则、管理机构及职责、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预算管理、基础管理、绩效管理、资产报告、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一）适用范围及管理原则。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实行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应当遵循安全规范、节约高效、公开透明、权责一致的原则。

（二）管理机构及职责。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对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财政部门是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依法实行综合管理。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涉及机关事务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有所属单位的部门对所属单位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负责本部门和单位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工作。

（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明确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的程序、方式、标准。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根据依法履行职能和发展事业的需要，结合资产存量、资产配置标准、绩效目标和财政承受能力配置资产。资产配置重大事项应当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资产价值较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政评审、资产评估，并履行审批程序。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优先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本单位履行职能需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保障事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担保或者设立营利性组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以市场化方式转让的，应当采取拍卖、招投标方式进行，鼓励通过网络拍卖等方式处置。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系改变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办理资产划转、交接手续。
（四）预算管理。对资产配置与预算管理的衔接、公共基础设施预算管理、资产收入、决算管理进行规范，明确资产收入禁止的情形。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和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配置资产。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应当依法落实资金来源，加强预算约束，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五）基础管理。明确资产管理台账、资产评估、资产清查、资产权属登记、资产纠纷解决、资产信息化管理、车辆管理以及房地产权属管理的相关规定。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台账。建设项目竣工合格后应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按规定办理竣工财务决算。

（六）绩效管理。明确绩效管理的总体原则、职责区分、组织方式和结果运用。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应当坚持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规范、注重实效、责任追究的原则；由本级财政部门全面负责，相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部门单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重要依据。
（七）资产报告。确立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内容及公开方式，明确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和报送国有资产情况报告规范，确立财政部门汇总和报送国有资产情况报告制度。
（八）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明确人大、政府、审计部门、财政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实施监督的相关规定；对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责任作出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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